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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7樓

承辦人：張孟樺

電話：06-2991111#8989

傳真：06-2983202

電子信箱：iamamanda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8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社身字第105083181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社會局「FUN 愛公益 藝起來-2016臺南市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及團體中秋愛心產品禮盒促銷電子專刊」已登

載於臺南市政府社會局網站，敬請貴單位逕上臺南市政府

社會局－活動訊息：http://social.tainan.gov.tw/soci

al/activity.asp?id={C682CB9E-CD66-410F-9B4F-E9BDCD

F312A3}查詢，並鼓勵所屬員工踴躍選購並協助宣傳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適逢中秋佳節即將到來，為協助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

團體所生產之秋節產品禮盒之促銷，誠摯期待貴單位能踴

躍訂購，讓身心障礙者工作技能受到肯定，進而增加其謀

生、創業的機會。

二、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69條規定略以:「身心障

礙福利機構或團體、庇護工場，所生產之物品及提供之服

務，於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以下者，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立

學校，於合理價格及一定金額一下者，各級政府機關、公

立學校、公營事業及接受政府補助之機構、團體、私立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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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應優先採購。...各義務採購單位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採

購該物品及服務至一定比率」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府另安排設攤展售活動，各參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及團

體將於105年8月25日至105年8月29日每日下午2時至9時，

於南紡購物中心一樓時尚廣場設攤試吃，並有表演團體帶

來精彩的演出，歡迎各單位鼓勵員工踴躍前往選購中秋產

品禮盒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、臺南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、臺南市

各區公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專設幼兒園、臺南市政

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戶政事務所、臺南市各公立高中職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


